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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致：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作为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就天能

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能电

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原《法律意见》”）和《北京市中伦律师

事务所关于为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上交所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向发行人下发了上证科审（审核）[2020]229

号《关于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 

本所律师现就《落实函》中涉及的法律问题，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

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上述

事项中涉及本所律师的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发表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原《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本补充法律

意见应与原《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一并理解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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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原《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中未发生变

化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

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上市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

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除非另有说明，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本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意

见》《律师工作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报告期”是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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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长兴民融向发行人经销商提供资金的利率，借款还款

条款等安排是否与其他借款方一致，发行人与长兴民融是否就未来继续开展业

务有明确的约定和安排。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核查过程 

1. 查阅长兴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民融”）出具的《民

融中心关于与天能股份经销商业务相关事项的说明（二）》（以下简称“《民融中

心说明函》”）； 

2. 取得与长兴民融设立相关的批复文件，了解长兴民融设立背景，通过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长兴民融工商登记信息； 

3. 对长兴民融相关业务负责人进行了访谈，了解其设立目的、经营模式、

业务范围及定位、与天能股份的关联关系、与天能经销商之间的业务情况等； 

4. 选取长兴民融借款主体中的部分发行人经销商、非发行人经销商的借款

合同，核查借款利率、借款还款条件等； 

5. 取得发行人的经销商管理制度； 

6. 查阅会计师就本次发行出具的《审计报告》； 

7. 取得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 

二、 核查意见和结论 

(一) 长兴民融向发行人经销商提供资金的利率，借款还款条款等安排是否

与其他借款方一致，发行人与长兴民融是否就未来继续开展业务有明确的约定

和安排 

经核查，长兴民融向发行人经销商提供资金系其自身的市场化贷款行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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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融向发行人经销商提供资金的融资成本和向非发行人经销商提供资金的融

资成本大体相当，借款还款条件一致；发行人未利用自身地位强制要求经销商从

长兴民融贷款，未参与、干涉经销商与长兴民融之间的贷款活动，未利用自身身

份为经销商向长兴民融贷款提供便利或者争取明显优惠的贷款条件。具体如下： 

1. 长兴民融向发行人经销商提供资金的融资成本与非发行人经销商大体相

当 

根据长兴县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同意组建长兴民间融资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的批复》（长政发[2015]90 号），长兴民融系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

室关于印发<关于做好民间融资创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湖州市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湖州市开展民间融资规范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以及《长

兴县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明民间融资规范管理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设立

的地方性民间融资服务平台。 

根据《民融中心说明函》，长兴民融根据自身的风险评估模型确定不同借款

主体的借款融资成本（包括借款利息及服务费），一般会综合考虑借款主体的资

产负债情况、经营情况、征信情况、增信措施等确定借款主体的信贷风险评级。 

根据《民融中心说明函》，长兴民融以自有资金对外借款和撮合匹配借款的

平均年化融资成本约为 13%，其中：给发行人经销商提供借款的年化融资成本区

间为 14.4%-15.6%，给非发行人经销商提供借款的年化融资成本区间为

9.5%-15.6%；非发行人经销商中，年化融资成本较低的借款主体主要为资产实力

或征信评级良好的法人单位、可以提供资产抵押的借款主体等，而作为发行人经

销商的借款主体大多为自然人或个体工商户，贷款形式也多为信用贷款，增信措

施有限，因此年化融资成本处于相对较高的区间。 

2. 长兴民融向发行人经销商和非发行人经销商提供资金的借款还款条件一

致 

根据《民融中心说明函》，长兴民融与借款主体签订的合同均为格式合同，

长兴民融与发行人经销商约定的借款还款条件和非发行人经销商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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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行人目前与长兴民融无业务往来，也未就未来的业务开展作出明确约

定和安排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及《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长兴民融无业务往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与长兴民融未就未来的业务开展情况作出

明确的约定和安排。对于发行人经销商与长兴民融之间的资金借贷行为，发行人

已制定相关制度对自身在上述业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行为进行了规范。根据发行

人提供的已修改的经销商管理制度，该制度明确：发行人所有人员不得利用自身

地位强制要求经销商从长兴民融贷款，不得参与、干涉经销商与长兴民融之间的

贷款活动，不得利用自身身份为经销商向长兴民融贷款提供便利或者争取明显优

惠的贷款条件。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未来将严格遵守上述制度规定，规范

自身行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长兴民融向发行人经销商提供资金系其自身的市场

化贷款行为；长兴民融向发行人经销商提供资金的融资成本与非发行人经销商

大体相当，借款还款条件一致；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与长兴

民融未就未来的业务开展作出明确约定和安排。发行人已修改经销商管理制度，

要求发行人及其员工不得参与、干涉经销商与长兴民融之间的贷款活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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